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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

收购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收购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格式与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上述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中

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不违反收购人章程及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

款，亦不与之相冲突。

四、 中化股份收购中化集团所持有的中化国际的股份， 已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

准；其中，就本次收购涉及的中化集团通过外贸信托间接持有的中化国际

１．４９％

的股份，尚待中国银行业

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化集团将其持有的外贸信托股权转让给中化股份。本次收购已触发要约收购义务，

收购人需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申请豁免其要约收购义务。 本次收购尚需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审核无异议，并豁免收购人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其所聘请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

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 指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本报告书摘要 指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国务院国资委 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 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公司、收购人、中化股份 指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

中化国际、上市公司 指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化集团 指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中远集团 指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中化香港 指中化香港（集团）有限公司

中化国际新加坡 指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

外贸信托 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远东租赁 指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

中化信息公司 指中化国际信息公司

中化金桥 指中化金桥国际贸易公司

中化集团整体重组改制

指根据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的中化集团整体重组改制方案，

中化集团以现金、股权等经营性资产（含中化集团持有的中

化国际的股份）出资，联合中远集团以现金出资，共同发起

设立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的行为

本次收购、本次股份转让

指作为中化集团向中化股份出资的一部分， 中化集团将其

持有的中化国际

５５．１７％

的股份（其中包括中化集团直接持

有的

５１．９９％

的股份及通过外贸信托及远东租赁间接持有

的

３．１８％

的股份）投入中化股份的行为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刘德树

注册资本：

３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２１３５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７８２４９３－９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的投资管理；石油炼制、加油站、仓储的投资管理；化肥、种子、农药及

农资产品的研制开发和投资管理；橡胶、塑料、化工原料、氟化工、煤化工、医药的研制开发和投资管理；矿

产资源、新能源的开发和投资管理；金融、信托、租赁、保险、基金、期货的投资管理；酒店、房地产开发、物业

的投资管理；进出口业务；资产及资产受托管理；招标、投标业务；工程设计、咨询、服务、展览和技术交流；

对外承包工程。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２７１７８２４９３９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６８８８８

二、收购人产权及控制关系结构图

中化股份设立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 系根据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设立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

（国资改革［

２００９

］

３５８

号）由中化集团与中远集团共同发起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其中，中化集团持有本公

司

９８％

的股份，中远集团持有本公司

２％

的股份。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为中化集团，本公司的控制关系如下图：

三、收购人控股股东的基本情况

中化集团是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监管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成立于

１９５０

年，前身为中国进口公司，

１９６１

年更名为中国化工进出口总公司，

２００３

年全称更名为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中化集团目前持有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颁发的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１０

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资

本为

１

，

０１６

，

６０５．４

万元人民币；法定代表人为刘德树；注册地址为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凯晨

世贸中心中座。

中化集团的主营业务范围包括：许可经营项目：化肥内贸经营，境外期货业务（原油、成品油、天然橡

胶，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对外派遣实施承包境外工程所需劳务人员（有效期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８

日），危险化学品生产；一般经营项目：组织石油、天然气的勘探、开发、生产和销售，石油炼制、加油站和石

化仓储及物流的投资管理，组织化肥、种子、农业等农业投入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物流、投资及管理，组

织橡胶、塑料、化工原料、氟化工、煤化工、医药等精细化学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物流、投资及管理，组织

矿产资源、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开发、生产和销售、投资及管理，金融（信托、租赁、保险、基金、期货等）投资

及管理，组织酒店、房地产的开发、投资及经营和物业管理，进出口业务，资产及资产受托管理，招标、投标

业务，与上述业务相关的设计、咨询、服务、展览和技术交流，对外承包工程。

四、收购人控股股东最近简要三年财务状况

收购人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１

日成立， 设立至今不满三年。 收购人控股股东中化集团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经审计的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财务报表口径）：

单位：百万元人民币

项目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２００６

年度

总资产

１３５

，

４９８ １０８

，

７３６ ６９

，

６１４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２６

，

９５２ ２５

，

４２０ １７

，

４４６

营业收入

３０８

，

９７５ ２２９

，

７３１ １８４

，

７８５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

，

６７３ ４

，

６９４ ２

，

７５２

资产负债率

６４．７％ ６２．５％ ６２．２％

净资产收益率注

１ １７．３％ １８．５％ １５．８％

注

１

：净资产收益率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权益

五、收购人最近五年所受处罚情况

收购人最近五年内未受到任何行政处罚、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任何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

仲裁。

六、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身份证号码 国籍

长期居住

地

是否取得其

他国家或地

区居留权

刘德树 男 董事长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５２１１３０５４１６

中国 中国 否

韩根生 男 董事兼总经理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５４１１０７６８３０

中国 中国 否

潘正义 男 董事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５４０９２３５４５Ｘ

中国 中国 否

冯志斌 男 董事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３１１１６００５２

中国 中国 否

刘孝杰 男 职工董事

１１０１０６１９５１０２１３３９５８

中国 中国 否

罗东江 男 监事会主席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５４０８０８５４１０

中国 中国 否

姜爱萍 男 职工监事

１１０１０６１９５３０３０９４２７０

中国 中国 否

丰金华 男 监事

３７０２０２１９５６０３２４４９１０

中国 中国 否

李辉 男 副总经理

１１０１０５１９６３１０１７７７５０

中国 中国 否

张志银 男 副总经理

１１０１０２１９５７０３０９１１５３

中国 中国 否

王引平 男 副总经理

１１０１０８１９６１０２０３５４５８

中国 中国 否

李彬 男 副总经理

２１０１０６１９５８０８０８４９７９

中国 中国 否

陈国钢 男

副总经理兼财务

总监

３５０２０３１９５９１２２１４０１３

中国 中国 否

上述人员最近五年内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未涉及与经济纠

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七、收购人及收购人控股股东拥有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及金融机构

５％

以上权益的基本情况

１

、中化集团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上市公司代码 持股比例 持股单位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３８９．ＳＨ ２９．５０％

中化国际（

２９．１９％

）

沈阳化工研究院（

０．３１％

）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５７８．ＳＺ ２２．７７１％

中化集团（

２２．７４３％

）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０．０２８％

）

青海盐湖钾肥股份

有限公司

０００７９２．ＳＺ １８．４９％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

６０１０９９．ＳＨ １０．００２％

外贸信托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０００４１１．ＳＺ ２８．０８％

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６２％

）

浙江省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７％

）

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３０％

）

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

４．８９％

）

方兴地产 （中国）有

限公司

００８１７．ＨＫ ６７．１６％

中化香港

中化化肥控股有限

公司

００２９７．ＨＫ ５２．７２％

中化香港

ＧＭ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ｔｄ ＳＧ１Ｈ２７８７４７５６ ５１．００％

中化国际新加坡

远洋地产控股有限

公司

０３３７７．ＨＫ １３．６２％

中化香港

２

、中化集团持有境内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的情况

金融机构名称 持股比例 持股单位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９３．０７％

中化集团

冠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

４８．７２％

外贸信托

中宏人寿保险有限公司

４９％

外贸信托

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４０％

外贸信托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５％

外贸信托

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中化集团

江泰保险经纪有限责任公司

９％

中化集团

中化股份为新设立的股份公司， 除依据中化集团整体重组改制方案需将中化集团拥有权益的部分上

市公司、金融机构股份和

／

或股权作为出资注入中化股份的情形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中化股份

不存在拥有其他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或持有其他金融机构

５％

以上股份

的情况。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的目的系为中化集团实施整体重组改制、履行出资义务。本次收购决定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如

下：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０

日，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关于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整体重组改制的批复》（国资改革

［

２００８

］

１４４３

号），批准中化集团整体重组改制方案；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

２７

日， 国务院国资委出具了 《关于设立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国资改革

［

２００９

］

３５８

号），批准中化集团联合中远集团共同发起设立中化股份；

３

、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关于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４４７

号），批准中化集团以其持有的中化国际股份和其他资产向中化股份出资。 为实施本次出资，中化集团

将其持有的中化国际

５５．１７％

的股份转让给中化股份；

４

、就本次收购涉及的中化集团通过外贸信托间接持有的中化国际

１．４９％

的股份，尚待银监会批准中

化集团将其持有的外贸信托股权转让给中化股份；

５

、依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次股份转让尚待中国证监会豁免本公司要约收购义务并对收购

报告书审核无异议后方可实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暂无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中化国际股份或者处置其已拥

有权益的股份（同一控制人控制下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转让除外）。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控制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中化集团直接及间接持有中化国际

８０１

，

５５０

，

１５３

股股份， 占中化国际总股本的

５５．７６％

，是中化国际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其中，中化集团直接持有中化国际

７４７

，

４１８

，

２９５

股国有法

人股 （流通股）， 占中化国际总股本的

５１．９９％

； 通过下属子公司外贸信托间接持有中化国际

２１

，

４８３

，

４９０

股，占中化国际总股本的

１．４９％

；通过下属子公司远东租赁间接持有

２４

，

１９９

，

１４６

股，占中化国际总股本的

１．６８％

；通过下属子公司中化信息公司间接持有

１

，

９００

，

０７８

股，占中化国际总股本的

０．１３％

；通过下属子公

司中化金桥间接持有

６

，

５４９

，

１４４

股，占中化国际总股本的

０．４６％

。

本次权益变动的范围仅限于中化集团直接持有的

５１．９９％

的股份及中化集团通过外贸信托和远东租

赁合计持有的

３．１８％

的股份；中化集团下属子公司中化信息公司及中化金桥本次不纳入中化股份，故其持

有的相关权益未发生变动。 本次股份转让后，中化股份将合计持有中化国际

５５．１７％

的股份，中化国际的控

股股东为中化股份，实际控制人为中化集团，控制关系如下图：

二、本次股份变更是否存在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中化股份除获得中化集团持有的中化国际

５５．１７％

的股份，不存在其他安排。

三、本次股份转让需报送批准的部门

国务院国资委已于

２００９

年

６

月

２４

日出具 《关于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

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４４７

号），批准中化集团将其持有的中化国际的股份投入中化股份。

就本次收购涉及的中化集团通过外贸信托间接持有的中化国际

１．４９％

的股份， 尚待银监会批准中化

集团将其持有的外贸信托股权转让给中化股份。

本次收购完成后，中化股份持有中化国际

５５．１７％

的股份，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本次收购已

经触发要约收购的义务。鉴于本次收购系因中化集团实施整体重组改制、履行出资义务而导致中化股份拥

有中化国际的权益超过其发行总股本的

３０％

，且股份转让前后中化国际的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因此，

收购人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章第六十二条等相关规定，向中国证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

务，尚需中国证监会审核无异议并豁免中化股份的要约收购义务后方可实施，有关报批程序正在进行中。

四、本次收购相关的其他安排及权利限制

本次收购涉及的中化国际

５５．１７％

的股份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限制转让的情形。

本次收购不存在任何附加特殊条件、亦不存在其他补充协议、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完成后，出让人中化集团不再直接拥有中化国际的任何股份。

第五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根

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收购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息。

收购人声明

收购人法定代表人声明如下：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

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刘德树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

证券代码
：

６０１０９９

证券简称
：

太平洋 公告编号
：

临
２００９－１６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控股股东变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

、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外贸信托”）持有本公司

１０．００２％

的股份。 中国中化集团

公司（以下简称“中化集团”）系外贸信托的控股股东。

近日，本公司接到外贸信托的通知：中化集团以其持有的外贸信托的全部股权及其他资产出资，联合

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共同发起设立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股份”）。 为完成前述出

资，中化集团将其持有的外贸信托的全部股权作为出资投入中化股份。

本次变更完成后，外贸信托仍持有本公司

１０．００２％

的股份，外贸信托的实际控制人仍为中化集团。

本次变更后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特此公告。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六日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太平洋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 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

签署日期：二〇〇九年六月二十五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

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５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等相关法律法规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信息披露

义务人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在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持股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太

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司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权益变动系由于中国中化集团公司将其持有的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９３．０７％

的股

权投入信息披露义务人， 从而导致信息披露义务人间接取得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持有的太平

洋证券的

１０．００２％

股份。 前述出资行为已取得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批准，尚待中国银行业监

督管理委员会批准中化集团将其持有的外贸信托股权转让给中化股份。

五、本次股份转让是根据本报告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信息披露义务人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

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 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本报告书 指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国务院国资委 指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银监会 指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公司、信息披露义务人、中化

股份

指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

太平洋证券 指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化集团 指中国中化集团公司

中远集团 指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

中化国际 指中化国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化香港 指中化香港（集团）有限公司

中化国际新加坡 指中化国际（新加坡）有限公司

外贸信托 指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中化集团整体重组改制

指国务院国资委批准的中化集团整体重组改制方案，中化

集团以现金、股权等经营性资产（含中化集团间接持有的

太平洋证券

１０．００２％

的股份）出资，联合中远集团以现金

出资，共同发起设立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的行为

本次权益变动、本次交易、本次

股份转让

指作为中化集团向中化股份出资的一部分，中化集团将其

持有的外贸信托股权及其他资产投入中化股份，从而导致

中化集团间接持有的太平洋证券的

１０．００２％

股份间接投

入中化股份的行为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

法定代表人：刘德树

注册资本：

３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人民币

营业执照注册号码：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２１３５

企业法人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７８２４９３－９

企业类型：股份有限公司

经营范围：石油、天然气勘探开发的投资管理；石油炼制、加油站、仓储的投资管理；化肥、种子、农药及

农资产品的研制开发和投资管理；橡胶、塑料、化工原料、氟化工、煤化工、医药的研制开发和投资管理；矿

产资源、新能源的开发和投资管理；金融、信托、租赁、保险、基金、期货的投资管理；酒店、房地产开发、物业

的投资管理；进出口业务；资产及资产受托管理；招标、投标业务；工程设计、咨询、服务、展览和技术交流；

对外承包工程。

税务登记证号码：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２７１７８２４９３９

号

通讯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３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５９５６８８８８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

家或地区居留权

刘德树 男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否

韩根生 男 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潘正义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冯志斌 男 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刘孝杰 男 职工董事 中国 中国 否

罗东江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中国 否

姜爱萍 男 职工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丰金华 男 监事 中国 中国 否

李辉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张志银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王引平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李彬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中国 否

陈国钢 男 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 中国 中国 否

在最近五年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和上述人员没有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

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三、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

行股份

５％

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中化集团在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比例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

股份

５％

的基本情况如下：

上市公司名称 上市公司代码 持股比例 持股单位

中化国际（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５００．ＳＨ ５５．７６％

中化集团

南通江山农药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

６００３８９．ＳＨ ２９．５０％

中化国际（

２９．１９％

）

沈阳化工研究院（

０．３１％

）

青海盐湖工业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０００５７８．ＳＺ ２２．７７１％

中化集团（

２２．７４３％

）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０．０２８％

）

青海盐湖钾肥股份

有限公司

０００７９２．ＳＺ １８．４９％

中化化肥有限公司

浙江英特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０００４１１．ＳＺ ２８．０８％

浙江华资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１１．６２％

）

浙江省华龙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６．２７％

）

浙江华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５．３０％

）

浙江东普实业有限公司（

４．８９％

）

方兴地产（中国）有

限公司

００８１７．ＨＫ ６７．１６％

中化香港

中化化肥控股有限

公司

００２９７．ＨＫ ５２．７２％

中化香港

ＧＭＧ Ｇｌｏｂａｌ Ｌｔｄ ＳＧ１Ｈ２７８７４７５６ ５１．００％

中化国际新加坡

远洋地产控股有限

公司

０３３７７．ＨＫ １３．６２％

中化香港

中化股份为新设立的股份公司， 除依据中化集团整体重组改制方案需将中化集团拥有权益的部分上

市公司股权作为出资注入中化股份的情形外，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中化股份不存在拥有其他上市公司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的情况。

第三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权益变动目的

本次股份转让的目的系为中化集团实施整体重组改制、履行出资义务。作为中化集团向中化股份出资

的一部分，中化集团将其直接持有的外贸信托

９３．０７％

的股权及其他资产投入中化股份，从而导致中化集

团间接持有的太平洋证券

１０．００２％

股份间接投入到中化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已取得国务院国资委《关于中

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４４７

号）的批准。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计划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继续增持太平洋证券的股份或者处

置所拥有权益的股份 （经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的同一控制人控制下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的转让除

外）。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太平洋证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前，中化集团直接持有外贸信托

９３．０７％

的股权，是外贸信托的控股股东；外贸信托持有

太平洋证券

１５０

，

３５５

，

５１０

股股份，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０２％

，其中质押或冻结的股份数量为

６

，

８１４

，

２０２

股；中

化集团间接持有太平洋证券

１０．００２％

的股份。

本次股份转让后， 中化股份通过直接持有外贸信托

９３．０７％

的股权将间接持有太平洋证券

１０．００２％

的

股份。

二、本次股份变更是否存在其他安排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中化股份除获得中化集团间接持有的太平洋证券的股份，不存在其他安排。

三、本次股份转让需报送批准的部门

本次股份转让事项已经国务院国资委 《关于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

（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４４７

号）的批准同意。

本次权益变动的完成尚待取得中国银监会的核准。

四、本次股份转让相关的权利限制

本次股份转让为间接收购，中化集团转让的外贸信托

９３．０７％

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冻结或其他限制转

让的情形。 本次间接转让的太平洋证券的股份亦不存在法律规定或根据相关协议规定禁止由中化股份间

接持有的情况。

五、本次股份转让相关的其他安排

本次股份转让不存在任何附加特殊条件、亦不存在其他补充协议、就股份表决权的行使不存在其他安

排，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中化集团除通过中化股份间接持有太平洋证券上述权益外，不再通过其他方式

拥有太平洋证券其他权益。

第五节 前６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６

个月内，中化股份不存在买卖太平洋证券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

在根据法律适用以及为避免对本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 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信

息。

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１

、中化股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

２

、中化股份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名单及其身份证明

３

、与本次权益变动有关的法律文件：

（

１

）《关于中国中化集团公司整体重组改制的批复》（国资改革［

２００８

］

１４４３

号）

（

２

）《关于设立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国资改革［

２００９

］

３５８

号）

（

３

）《关于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管理有关问题的批复》（国资产权［

２００９

］

４４７

号）

二、备查地点

本报告书和备查文件置于以下地点，供投资者查阅：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法定代表人声明如下：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

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刘德树

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

附表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云南省昆明市青年路

３８９

号志远大厦

１８

层

股票简称 太平洋证券 股票代码

６０１０９９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

称

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２８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

量变化

增加

√

减少

□

不变，

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

无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为上市公司第一

大股东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

否

√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

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请注明）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

露前拥有权益的股

份数量及占上市公

司已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

息披露义务人拥有

权益的股份数量及

变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５０

，

３５５

，

５１０

股 变动比例：

１０．００２％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

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月

内继续增持

是

□

否

√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

此前

６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该上

市公司股票

是

□

否

√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

需取得批准

是

√

否

□

是否已得到批准

是

□

否

□

已取得国务院国资委批准，尚待取得中国银监会批准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签章）：中国中化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刘德树

＿＿＿＿＿＿＿＿＿＿＿＿＿＿＿＿＿＿＿＿

日期：２００９年６月２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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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公告导读

版序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关键词

A19

基金净值 周报

B14

上投摩根 日常公告

B7

工银瑞信 日常公告

B13

申万巴黎 日常公告

B14

益民基金 日常公告

B13

建信基金 日常公告

B15

泰信基金 日常公告

B6,B7

银华优势企业 更新书

+1

公告

B15

博时基金 日常公告

B15

浦银安盛 日常公告

5

B14

南方基金 日常公告

2

B3

东方基金 日常公告

A19 ST

宝利来

000008

日常公告

B9

深中冠

Ａ 000018

日常公告

B12

深天地

Ａ 000023

日常公告

B9

特 力

Ａ 000025

日常公告

2

B9

中粮地产

000031

日常公告

B12

中航地产

000043

日常公告

B9

泛海建设

000046

日常公告

A19 ST

康达尔

000048

日常公告

3

B9

深 国 商

000056

日常公告

B8

辽通化工

000059

日常公告

B8

中成股份

000151

日常公告

B5

中联重科

000157

日常公告

2

B3 *ST

丹化

000498

日常公告

2

B8

赛迪传媒

000504

日常公告

2

B15

红 太 阳

000525

日常公告

B9

穗恒运

Ａ 000531

日常公告

2

B15

力合股份

000532

日常公告

B1

江铃汽车

000550

日常公告

B4

新大洲

Ａ 000571

日常公告

5

B12

粤宏远

Ａ 000573

日常公告

B10,B11

盐湖集团

000578

日常公告

2

B12

韶能股份

000601

日常公告

A20

攀钢钢钒

000629

日常公告

B13

铜陵有色

000630

日常公告

5

B15

永安林业

000663

日常公告

2

B8

中山公用

000685

日常公告

A3

保定天鹅

000687

日常公告

B14

咸阳偏转

000697

日常公告

3

B8

唐钢股份

000709

日常公告

B9

中兴商业

000715

日常公告

A19 S*ST

三农

000732

日常公告

2

B8

长城信息

000748

日常公告

B8

美达股份

000782

日常公告

B16

华神集团

000790

日常公告

B14

盐湖钾肥

000792

日常公告

2

B7

美利纸业

000815

日常公告

2

B5

太钢不锈

000825

日常公告

A20 *ST

唐 陶

000856

日常公告

A20

银星能源

000862

日常公告

B1

张 裕

Ａ 000869

日常公告

B4

鞍钢股份

000898

日常公告

2

B3

中国服装

000902

日常公告

2

B8

电广传媒

000917

日常公告

B12 ST

科龙

000921

日常公告

4

B16

浙江海纳

000925

日常公告

2

B4

首钢股份

000959

日常公告

B9

华东医药

000963

日常公告

B12

春晖股份

000976

日常公告

A3

新 大 陆

000997

日常公告

B9

伟星股份

002003

日常公告

B5

云南盐化

002053

日常公告

B5

江苏宏宝

002071

日常公告

4

B14

孚日股份

002083

日常公告

B16

青岛金王

002094

日常公告

3

B5

山河智能

002097

日常公告

B8

康强电子

002119

日常公告

B8

湘潭电化

002125

日常公告

B8

银轮股份

002126

日常公告

2

B4

露天煤业

002128

日常公告

B3

江苏通润

002150

日常公告

B15

报 喜 鸟

002154

日常公告

B4

辰州矿业

002155

日常公告

A19

利达光电

002189

日常公告

2

B13

武汉凡谷

002194

日常公告

B7

安妮股份

002235

日常公告

2

B5

大华股份

002236

日常公告

B8

拓维信息

002261

日常公告

B5

大东南

002263

日常公告

B7

新华都

002264

日常公告

B16

山 航

Ｂ 200152

日常公告

3

B4

邯郸钢铁

600001

日常公告

B2,B3

复星医药

600196

日常公告

4

A20 ST

天 龙

600234

日常公告

3

B14

桂冠电力

600236

日常公告

3

B16

海南椰岛

600238

日常公告

2

B12

健 康 元

600380

日常公告

B1

中化国际

600500

日常公告

B5 *ST

潜药

600568

日常公告

B15

强生控股

600662

日常公告

2

B5

昆明机床

600806

日常公告

A20 ST

渝万里

600847

日常公告

B4

龙建股份

600853

日常公告

A20

张江高科

600895

日常公告

3

B5

株冶集团

600961

日常公告

B16

郴电国际

600969

日常公告

3

B1

太平洋

601099

日常公告

2

证券代码
：

00086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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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张裕
A

、

张裕
B �

公告编号
：

临
2009－01 0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08 年年度报告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

本公司于

2009

年

4

月

30

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刊登了公司

2008

年年度报

告摘要，并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

）上刊登了公司

2008

年年度报告全文。 按照《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

年度报告与格式》第二十四条第（三）款

的要求，现将

2008

年年度报告中第四节

"

股东变动及股东情况

"

之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

产权及控制关系关系图做如下修正：

其中，烟台裕盛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未有持有股权超过

5%

的单一股东；

REINA AUGUSTO

为本公司董事，

REINA RICCARDO

、

REINA MARINA

和

REINA LODOVICO

是

REINA AU－

GUSTO

的家族成员。

特此公告

烟台张裕葡萄酿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九年六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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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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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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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决议公告

提示
：

本公司及其董事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

准确和完整
，

没有虚假记载
、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会议通知情况

本公司董事会于

2009

年

6

月

12

日向全体董事、监事、执行委员会成员及相关人员发出了书面会议通

知。

二、会议召开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董事会会议于

2009

年

6

月

25

日在本公司办公大楼二楼会议中心召开。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

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董事会出席会议情况

应出席会议董事

9

人，实到

8

人。 张宗益独立董事未出席本次会议，他授权史建三独立董事作为他在

本次会议上的代表。

四、会议决议

与会董事经过讨论，通过以下决议：

1

、国

V/

国

VI

阶段排放测试台架建设项目

董事会批准国

V/

国

VI

阶段排放测试台架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

2660

万元人民币。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国

V/

国

VI

阶段排放测试台架建设项目是为满足公司未来排放测试需求的项目。项目投资主要用于购

置排放设备、台架设备及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项目完成时间约为

2010

年下半年。

2

、人事变动议案

根据公司总裁陈远清的提名，公司董事会聘彼得·道丁先生为公司副总裁。此聘任自

2009

年

7

月

1

日

起生效。

同意：

9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彼得·道丁先生简历

彼得·道丁先生，

1959

年出生，拥有英国南岸大学机械工程学学士学位。 道丁先生曾任福特北美汽车

公司动力系统规划主管、车辆验证评估实验室总工程师、动力系统总工程师。

五、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史建三先生（并代表独立董事张宗益先生）和关品方先生就本次会议中的人事变动议

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在本次董事会会议召开前，已知晓会议内容；

2

、经审阅彼得·道丁先生的个人履历，未发现有《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规定之情形以及其他不得担

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之情形；对彼得·道丁先生的聘任程序符合《公司章程》等的有关规定。

江铃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09 年 6 月 27 日


